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暫字第31號

聲  請  人  潘惠茹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何昇軒律師

相  對  人  黃梓禕  

代  理  人  劉欣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改定未成年人監護人等事件，聲請人對於民國

112年8月29日本院110年度家親聲字第640號、111年度家親聲字

第49號民事裁定提起抗告，並於抗告期間聲請暫時處分，本院裁

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人之聲請意旨略以：兩造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黃博

廷（民國000年00月00日生），黃博廷即將於113年暑假後即

113年8月就讀小學一年級，而黃博廷目前與聲請人同住於臺

東縣○○里鄉○○村00鄰○○○00○0號住處，該學區之國

小為臺東縣大王國民小學，然黃博廷之戶籍仍設籍在桃園市

○鎮區○○路00巷00號即相對人之戶籍地，依照臺東縣113

年度國民中小學入學流程，臺東縣之各戶政事務所需於113

年3月25日前，將設籍之學齡兒童造冊，3月29日前各學校即

要寄發該學籍內之入學通知單，相對人拒絕將黃博廷之戶籍

遷至聲請人之戶籍地，將導致黃博廷無法完成一年級註冊及

相關就學程序，恐對黃博廷生活及學習不利，為黃博廷之最

佳利益考量，有為暫時處分之急迫性及必要性，故聲請於本

案（112年度家親聲抗67號）調解成立、撤回或裁定終結確

定前，相對人應配合將黃博廷之戶籍地遷移事項交由聲請人

自行決定，以協助黃博廷就學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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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對人答辯略以：聲請人計畫讓黃博廷就讀之臺東縣大王國

民小學，依公布之課程內容僅單純授課國語、數學，並佐以

生活、體育、健康之課程，課程並非多元，對於第二外語未

有規劃，又相對人發現黃博廷學習程度明顯落後同年齡，希

望黃博廷能返回桃園就讀小學，反觀黃博廷戶籍之學區國小

為山豐國小，課程豐富，每週一有外師授課，對於子女提早

培養第二外語有明顯幫助，考量黃博廷之最佳利益，應讓黃

博廷113年9月返回桃園居住，以順利就學，請求駁回聲請等

語。

三、按法院就已受理之家事非訟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於本

案裁定確定前，認有必要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適當之

暫時處分；第一項暫時處分，得命令或禁止關係人為一定行

為、定暫時狀態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置；關於得命暫時處分之

類型及其方法，其辦法由司法院定之，家事事件法第85條第

1 項前段、第3 項、第5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暫時處分，非

有立即核發，不足以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情形者，不得核

發，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4 條亦有明

定。揆諸其立法理由，係基於家事非訟事件之職權性及合目

的性，並為因應本案裁定確定前之緊急狀況，避免本案請求

不能或延滯實現所生之危害，是「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性及

必要性」即「暫時處分之事由」，應由聲請暫時處分之人，

提出相當證據以釋明之。　　　　　　　　　　　　

四、經查：黃博廷現已入學，與相對人同住，並就讀桃園市山豐

國小等節，業經聲請人陳稱：黃博廷已目前就讀桃園的山豐

國小，是相對人在113年8月間與黃博廷會面交往後，未將黃

博廷帶回臺東，直接帶黃博廷回桃園居住等語；相對人陳

稱：我們有知會聲請人要將黃博廷帶回桃園唸書，目前黃博

廷之戶籍在桃園，有致電臺東的學校，校方表示若戶籍不在

臺東，是無法在臺東辦理入學，所以目前讓黃博廷與相對人

同住，並讓黃博廷就讀桃園的山豐國小等語。則縱兩造雖就

是否有事前知會聲請人要將黃博廷帶回桃園就學乙節有所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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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惟黃博廷現已入學，就讀山豐國小，依首揭說明，暫時

處分，非有立即核發，不足以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情形者，

不得核發，則黃博廷既已於113年8月間就學，則聲請人所指

黃博廷恐無法完成一年級註冊及無法就讀國小一年級，對黃

博廷生活及學習不利等情形顯已不存在，實難認聲請人之聲

請有何急迫、必要性存在，聲請人並未再就急迫性及必要性

提出相當之證據以釋明，尚難認於法院本案裁判確定前，有

命為暫時處分之必要。從而，聲請人本件聲請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家事第一庭　審判長　法　官　黃裕民  

　　　　　　　　　　　　　　　　　 法　官　劉家祥  

　　　　　　　　　　　　　　　　　 法　官　李佳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書記官　林傳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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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width: 60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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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width: 60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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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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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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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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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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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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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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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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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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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DDDD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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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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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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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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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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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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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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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理  人  何昇軒律師
相  對  人  黃梓禕  
代  理  人  劉欣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改定未成年人監護人等事件，聲請人對於民國112年8月29日本院110年度家親聲字第640號、111年度家親聲字第49號民事裁定提起抗告，並於抗告期間聲請暫時處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人之聲請意旨略以：兩造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黃博廷（民國000年00月00日生），黃博廷即將於113年暑假後即113年8月就讀小學一年級，而黃博廷目前與聲請人同住於臺東縣○○里鄉○○村00鄰○○○00○0號住處，該學區之國小為臺東縣大王國民小學，然黃博廷之戶籍仍設籍在桃園市○鎮區○○路00巷00號即相對人之戶籍地，依照臺東縣113年度國民中小學入學流程，臺東縣之各戶政事務所需於113年3月25日前，將設籍之學齡兒童造冊，3月29日前各學校即要寄發該學籍內之入學通知單，相對人拒絕將黃博廷之戶籍遷至聲請人之戶籍地，將導致黃博廷無法完成一年級註冊及相關就學程序，恐對黃博廷生活及學習不利，為黃博廷之最佳利益考量，有為暫時處分之急迫性及必要性，故聲請於本案（112年度家親聲抗67號）調解成立、撤回或裁定終結確定前，相對人應配合將黃博廷之戶籍地遷移事項交由聲請人自行決定，以協助黃博廷就學所需。
二、相對人答辯略以：聲請人計畫讓黃博廷就讀之臺東縣大王國民小學，依公布之課程內容僅單純授課國語、數學，並佐以生活、體育、健康之課程，課程並非多元，對於第二外語未有規劃，又相對人發現黃博廷學習程度明顯落後同年齡，希望黃博廷能返回桃園就讀小學，反觀黃博廷戶籍之學區國小為山豐國小，課程豐富，每週一有外師授課，對於子女提早培養第二外語有明顯幫助，考量黃博廷之最佳利益，應讓黃博廷113年9月返回桃園居住，以順利就學，請求駁回聲請等語。
三、按法院就已受理之家事非訟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於本案裁定確定前，認有必要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適當之暫時處分；第一項暫時處分，得命令或禁止關係人為一定行為、定暫時狀態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置；關於得命暫時處分之類型及其方法，其辦法由司法院定之，家事事件法第85條第1 項前段、第3 項、第5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暫時處分，非有立即核發，不足以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情形者，不得核發，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4 條亦有明定。揆諸其立法理由，係基於家事非訟事件之職權性及合目的性，並為因應本案裁定確定前之緊急狀況，避免本案請求不能或延滯實現所生之危害，是「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性及必要性」即「暫時處分之事由」，應由聲請暫時處分之人，提出相當證據以釋明之。　　　　　　　　　　　　
四、經查：黃博廷現已入學，與相對人同住，並就讀桃園市山豐國小等節，業經聲請人陳稱：黃博廷已目前就讀桃園的山豐國小，是相對人在113年8月間與黃博廷會面交往後，未將黃博廷帶回臺東，直接帶黃博廷回桃園居住等語；相對人陳稱：我們有知會聲請人要將黃博廷帶回桃園唸書，目前黃博廷之戶籍在桃園，有致電臺東的學校，校方表示若戶籍不在臺東，是無法在臺東辦理入學，所以目前讓黃博廷與相對人同住，並讓黃博廷就讀桃園的山豐國小等語。則縱兩造雖就是否有事前知會聲請人要將黃博廷帶回桃園就學乙節有所爭執，惟黃博廷現已入學，就讀山豐國小，依首揭說明，暫時處分，非有立即核發，不足以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情形者，不得核發，則黃博廷既已於113年8月間就學，則聲請人所指黃博廷恐無法完成一年級註冊及無法就讀國小一年級，對黃博廷生活及學習不利等情形顯已不存在，實難認聲請人之聲請有何急迫、必要性存在，聲請人並未再就急迫性及必要性提出相當之證據以釋明，尚難認於法院本案裁判確定前，有命為暫時處分之必要。從而，聲請人本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家事第一庭　審判長　法　官　黃裕民  
　　　　　　　　　　　　　　　　　 法　官　劉家祥  
　　　　　　　　　　　　　　　　　 法　官　李佳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書記官　林傳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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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為暫時處分之急迫性及必要性，故聲請於本案（112年
    度家親聲抗67號）調解成立、撤回或裁定終結確定前，相對
    人應配合將黃博廷之戶籍地遷移事項交由聲請人自行決定，
    以協助黃博廷就學所需。
二、相對人答辯略以：聲請人計畫讓黃博廷就讀之臺東縣大王國
    民小學，依公布之課程內容僅單純授課國語、數學，並佐以
    生活、體育、健康之課程，課程並非多元，對於第二外語未
    有規劃，又相對人發現黃博廷學習程度明顯落後同年齡，希
    望黃博廷能返回桃園就讀小學，反觀黃博廷戶籍之學區國小
    為山豐國小，課程豐富，每週一有外師授課，對於子女提早
    培養第二外語有明顯幫助，考量黃博廷之最佳利益，應讓黃
    博廷113年9月返回桃園居住，以順利就學，請求駁回聲請等
    語。
三、按法院就已受理之家事非訟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於本案裁定確定前，認有必要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適當之暫時處分；第一項暫時處分，得命令或禁止關係人為一定行為、定暫時狀態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置；關於得命暫時處分之類型及其方法，其辦法由司法院定之，家事事件法第85條第1 項前段、第3 項、第5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暫時處分，非有立即核發，不足以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情形者，不得核發，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4 條亦有明定。揆諸其立法理由，係基於家事非訟事件之職權性及合目的性，並為因應本案裁定確定前之緊急狀況，避免本案請求不能或延滯實現所生之危害，是「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性及必要性」即「暫時處分之事由」，應由聲請暫時處分之人，提出相當證據以釋明之。　　　　　　　　　　　　
四、經查：黃博廷現已入學，與相對人同住，並就讀桃園市山豐
    國小等節，業經聲請人陳稱：黃博廷已目前就讀桃園的山豐
    國小，是相對人在113年8月間與黃博廷會面交往後，未將黃
    博廷帶回臺東，直接帶黃博廷回桃園居住等語；相對人陳稱
    ：我們有知會聲請人要將黃博廷帶回桃園唸書，目前黃博廷
    之戶籍在桃園，有致電臺東的學校，校方表示若戶籍不在臺
    東，是無法在臺東辦理入學，所以目前讓黃博廷與相對人同
    住，並讓黃博廷就讀桃園的山豐國小等語。則縱兩造雖就是
    否有事前知會聲請人要將黃博廷帶回桃園就學乙節有所爭執
    ，惟黃博廷現已入學，就讀山豐國小，依首揭說明，暫時處
    分，非有立即核發，不足以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情形者，不
    得核發，則黃博廷既已於113年8月間就學，則聲請人所指黃
    博廷恐無法完成一年級註冊及無法就讀國小一年級，對黃博
    廷生活及學習不利等情形顯已不存在，實難認聲請人之聲請
    有何急迫、必要性存在，聲請人並未再就急迫性及必要性提
    出相當之證據以釋明，尚難認於法院本案裁判確定前，有命
    為暫時處分之必要。從而，聲請人本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家事第一庭　審判長　法　官　黃裕民  
　　　　　　　　　　　　　　　　　 法　官　劉家祥  
　　　　　　　　　　　　　　　　　 法　官　李佳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書記官　林傳哲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暫字第31號
聲  請  人  潘惠茹  



代  理  人  何昇軒律師
相  對  人  黃梓禕  
代  理  人  劉欣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改定未成年人監護人等事件，聲請人對於民國112年8月29日本院110年度家親聲字第640號、111年度家親聲字第49號民事裁定提起抗告，並於抗告期間聲請暫時處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人之聲請意旨略以：兩造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黃博廷（民國000年00月00日生），黃博廷即將於113年暑假後即113年8月就讀小學一年級，而黃博廷目前與聲請人同住於臺東縣○○里鄉○○村00鄰○○○00○0號住處，該學區之國小為臺東縣大王國民小學，然黃博廷之戶籍仍設籍在桃園市○鎮區○○路00巷00號即相對人之戶籍地，依照臺東縣113年度國民中小學入學流程，臺東縣之各戶政事務所需於113年3月25日前，將設籍之學齡兒童造冊，3月29日前各學校即要寄發該學籍內之入學通知單，相對人拒絕將黃博廷之戶籍遷至聲請人之戶籍地，將導致黃博廷無法完成一年級註冊及相關就學程序，恐對黃博廷生活及學習不利，為黃博廷之最佳利益考量，有為暫時處分之急迫性及必要性，故聲請於本案（112年度家親聲抗67號）調解成立、撤回或裁定終結確定前，相對人應配合將黃博廷之戶籍地遷移事項交由聲請人自行決定，以協助黃博廷就學所需。
二、相對人答辯略以：聲請人計畫讓黃博廷就讀之臺東縣大王國民小學，依公布之課程內容僅單純授課國語、數學，並佐以生活、體育、健康之課程，課程並非多元，對於第二外語未有規劃，又相對人發現黃博廷學習程度明顯落後同年齡，希望黃博廷能返回桃園就讀小學，反觀黃博廷戶籍之學區國小為山豐國小，課程豐富，每週一有外師授課，對於子女提早培養第二外語有明顯幫助，考量黃博廷之最佳利益，應讓黃博廷113年9月返回桃園居住，以順利就學，請求駁回聲請等語。
三、按法院就已受理之家事非訟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於本案裁定確定前，認有必要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適當之暫時處分；第一項暫時處分，得命令或禁止關係人為一定行為、定暫時狀態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置；關於得命暫時處分之類型及其方法，其辦法由司法院定之，家事事件法第85條第1 項前段、第3 項、第5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暫時處分，非有立即核發，不足以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情形者，不得核發，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4 條亦有明定。揆諸其立法理由，係基於家事非訟事件之職權性及合目的性，並為因應本案裁定確定前之緊急狀況，避免本案請求不能或延滯實現所生之危害，是「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性及必要性」即「暫時處分之事由」，應由聲請暫時處分之人，提出相當證據以釋明之。　　　　　　　　　　　　
四、經查：黃博廷現已入學，與相對人同住，並就讀桃園市山豐國小等節，業經聲請人陳稱：黃博廷已目前就讀桃園的山豐國小，是相對人在113年8月間與黃博廷會面交往後，未將黃博廷帶回臺東，直接帶黃博廷回桃園居住等語；相對人陳稱：我們有知會聲請人要將黃博廷帶回桃園唸書，目前黃博廷之戶籍在桃園，有致電臺東的學校，校方表示若戶籍不在臺東，是無法在臺東辦理入學，所以目前讓黃博廷與相對人同住，並讓黃博廷就讀桃園的山豐國小等語。則縱兩造雖就是否有事前知會聲請人要將黃博廷帶回桃園就學乙節有所爭執，惟黃博廷現已入學，就讀山豐國小，依首揭說明，暫時處分，非有立即核發，不足以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情形者，不得核發，則黃博廷既已於113年8月間就學，則聲請人所指黃博廷恐無法完成一年級註冊及無法就讀國小一年級，對黃博廷生活及學習不利等情形顯已不存在，實難認聲請人之聲請有何急迫、必要性存在，聲請人並未再就急迫性及必要性提出相當之證據以釋明，尚難認於法院本案裁判確定前，有命為暫時處分之必要。從而，聲請人本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家事第一庭　審判長　法　官　黃裕民  
　　　　　　　　　　　　　　　　　 法　官　劉家祥  
　　　　　　　　　　　　　　　　　 法　官　李佳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書記官　林傳哲


